
北京企维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​

（一）制定目的​

为规范本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事务所）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，促进事务

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，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注册会计师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​

（二）适用范围​

事务所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风险基金。事务所分所的职业风险基

金，由事务所统一提取和使用。​

二、提取规定​

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，以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于 5% 的

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提取职业风险基金的计算公式为：本年度应提取职业风

险基金金额 = 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 × 提取比例（5% 及以上）。例如，某事

务所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为 1000 万元，若按照 5% 的比例提取，则本年度应

提取职业风险基金金额为 1000×5% = 50 万元。​

三、抵扣规定​

（一）抵扣方式​

事务所可以通过购买职业保险方式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。事务所购

买职业保险的，实际缴纳的保险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提

职业风险基金金额：可抵扣金额＝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 ×15。​

（二）抵扣判断​

可抵扣金额大于或者等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当年度可以不提

取职业风险基金。例如，某事务所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为 40 万元，购



买职业保险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为 3 万元，按照公式计算可抵扣金额为 3×15

= 45 万元，45 万元大于 40 万元，所以该事务所当年度可以不提取职业风险

基金。​

可抵扣金额小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

险基金。例如，事务所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为 60 万元，购买职业保险

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为 2 万元，可抵扣金额为 2×15 = 30 万元，60 万元大于

30 万元，该事务所应当按差额 60 - 30 = 30 万元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​

（三）备案要求​

如事务所以保险费抵扣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应当于每年 5 月 31 日

前，将保单（含保险条款）复印件报北京市财政局或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。

四、使用范围​

事务所存续期间，职业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下列支出：​

（一）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​

若事务所因审计工作中的职业责任问题，被客户或其他相关方起诉并判决需

要进行民事赔偿，该赔偿费用可从职业风险基金中支出。例如，某事务所在对一

家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时，因审计失误导致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，给投资者造成

损失，投资者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事务所进行民事赔偿，此赔偿费用可使用职业风

险基金支付。​

（二）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​

在应对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法律纠纷过程中，事务所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

必要的法律费用，也可从职业风险基金中列支。例如，上述案例中，事务所为应

对诉讼聘请律师团队，支付的律师费以及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等，均可从职业风险

基金中支出。​

五、其他规定​

（一）存续期间不得分配​



事务所存续期间不得分配职业风险基金。职业风险基金作为应对潜在职业责

任风险的准备金，在事务所持续经营过程中，必须保持其完整性，以确保在面临

职业责任赔偿时能够及时足额支付，维护事务所的信誉和社会公众利益。任何形

式的分配行为均属违规，将受到相应的处罚。​

（二）合并时的处理​

如与其他机构合并，合并各方合并前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并入合并后

事务所。例如，A 事务所和 B 事务所合并，A 事务所合并前已提取职业风险基

金 300 万元，B 事务所合并前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200 万元，合并后这 500

万元职业风险基金应统一纳入合并后的新事务所管理和使用。​

（三）分立时的处理​

如本机构分立，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按照净资产分割比例在分立各方

之间分割。例如，C 事务所分立为 D 事务所和 E 事务所，C 事务所分立前净

资产为 1000 万元，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200 万元，D 事务所分得净资产 400

万元，E 事务所分得净资产 600 万元。则 D 事务所应分得职业风险基金金额

为 200×（400÷1000） = 80 万元，E 事务所应分得职业风险基金金额为 200×

（600÷1000） = 120 万元。若分立各方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，但约定不得违

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。​

（四）清算时的处理​

除特殊规定情形外，事务所清算时，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纳入清算范围。在清

算过程中，先以事务所的其他资产清偿债务，若仍有未清偿的因职业责任引起的

债务，可使用职业风险基金进行偿还。若职业风险基金在偿还债务后仍有结余，

则按照事务所的清算方案，与其他剩余财产一起进行分配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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